
2024年第 15屆原鄉盃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活動目的： 

1.增進選手們打球的觀念與技巧，希望為台灣栽培出更多棒球好手。 

2.推廣各校學童棒球運動，促進學童健康，宣導反毒拒菸的樂活生活預防流感疾病。  

3.建立正確原住民體育觀，帶動各地棒球之交流及技術水準的提昇。 

4.培養原住民學生對棒球運動之興趣，並提昇全國少棒及青少棒運動風氣。 

5.倡導棒球運動為正當休閒活動，提倡節能減碳。 

6.建立績優少棒及青少棒運動選手生涯輔導措施，振興棒球運動，讓原住民少棒邁向永續發展之願

景。 

7.促進棒球國際技術及文化交流，以期拓展國際視野，推展實質國民外交。 

8.配合宣導各大國內政策：推動「清淨家園全民運動」，全面提昇部落整潔美化，請勿隨手亂丟垃

圾。 

9.推廣各校學童垃圾分類、廢棄全回收。 

10.透過原鄉之夜活動，推廣部落觀光產業深度旅遊展。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體育署、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國際藝文產經交流協會、台灣棒球聯盟、台北市棒球協會 

四、協辦單位：立法委員陳瑩國會辦公室、台北市議員李傅中武、台北市議員陳慈慧、臺北市政府體

育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苗栗縣泰安鄉汶水國小、原住民族電視台。 

五、競賽日期：113年 7月 30日起至 8月 8日，共 12日。【社區/部落例假日】 

六、比賽地點：台北市社子島棒球場 

七、開幕典禮：113年 8月 1日(三)下午 2點 30分，地點：台北市天母棒球場。 

八、選手之夜：暫定 113年 8月 1日(三)下午 6點 30分，地點：一郎日本料理餐廳。 

九、競賽規則：除特別規定外，均依據 112學年度國小軟式棒球聯賽規則及國中硬式棒球聯賽規則，

並另設原住民盃公約供參賽球隊遵行。 

十、隊伍名額: 國內少棒 48隊、日本隊 2隊、青少棒 20隊(社區隊伍採邀請制)。 

十一、比賽方式及制度：少棒鋁棒(軟式)、青少棒鋁棒(硬式)，採三隊分組循環。 

十二、計分及名次順位之排定。 

（一）預賽採分組循環賽： 

1.採積分制：每場勝隊得二分，敗隊得 0分，以積分多寡排定名次。 

2.因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依下列順序處理： 

(1)以該分組循環賽中之總場次之總失分較少者為先。 

(2)以該分組循環賽中之總場次之總得分較多者為先。 

(3)擲銅板以決定名次。  

（二）比賽制度：預、複、決賽均採分出勝負為止。 

          1.少棒：預賽採 90分鐘六局制，複賽採 100分鐘六局制，決賽採 120分鐘淘汰賽制（如時間到或

滿六局為和局時則採強迫取分，該局採延續上一局之打擊順序，前三棒分站 1、2、 3壘滿

壘。），決賽四強賽採 2小時六局制。 

          2.青少棒組採 2小時 7局制，複、決賽採淘汰賽制（比賽時間到或 7局為和局時則採強迫取分，

該局採延續上一局之打擊順序，前三棒分站 1、2、 3壘滿壘。），決賽四強賽採 2.5小時七

局制。 

十三、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學生棒球運動聯盟提供之比賽球，少棒採【J】軟式棒球、青少棒採硬

式棒球。 

十四、比賽球棒：除加重棒外其餘不限。 

十五、參賽球隊資格：凡台灣地區各公、私立國民中小學均得以學校為單位組隊(部落或社區型之球隊

不再此限)，球員 50%需為原住民身分學生為優先，隊伍數不足由比賽單位邀

請，部落或社區球隊則由主辦單位邀請。 

十六、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3年 7月 8日止，依網路報名為主。 

十七，報名費用：免報名費，但每隊需繳保證金 3000元(如期參加開幕典禮並完成賽事，結束後即可向

大會辦理退保證金手續，最慢請於 113年 11月 30日前辦理現場退保證金手續，逾期

則做為場地建設基金)。 



              (一)匯款：陽信銀行社子分行(銀行代號：108) 

   帳號：00842-021486-9  戶名：台北市棒球協會 

十八、報名聯絡：台灣棒球聯盟/台北市棒球協會 ， 連絡人：何宜芬 ， 電話： 02-2811-9585 。 

※為響應環保節能減碳，報名表及原鄉盃參賽公約都僅收網路報名，至台北市棒球協會官網

http://www.tba99.com/下載報名表及原鄉盃參賽公約，公約須為簽名正本（加蓋學校關防）用

印後將其掃描成電子檔再連同報名表連結官網之 GOOGLE報名連結，依規定上傳報名表單

及公約，未附上公約者恕不接受報名。。 

  ※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十九、球隊資格及人數： 

1.每隊含領隊、總教練、教練、管理各乙名，球員 20名（含隊長）。 

2.球員資格：公私立學校 國中、國小之在校學生可參賽，以各校學生球員 50%需為原住民身分

在籍學生為優先報名，不足比率並由大會審定之。【應屆生可以出賽】！ 

3.教練資格：國內各球隊之教練，須取得 C級教練資格(含)以上者始能報名【社區/部落不在此

限】。 

二十、獎勵：團體獎取優勝前 3名隊伍頒發獎盃；個人獎：教練獎、投手獎、大會 MVP各乙名及打擊

獎前三名。 

附則： 

     （一）請於比賽前三十分鐘向大會紀錄台辦理報到，提出攻守名單。球員出場比賽時，請攜帶貼有

照片之學生證備查。未帶證件之球員，不得填寫在攻守名單內比賽（請在開賽前提出查驗

要求，比賽開始後即不予受理），違者視同違規球員，除褫奪該隊所有比賽成績，失職人員

送請有關單位議處。 

（二）如遇風雨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當日比賽即無法進行時，比賽延期，但賽滿四局得裁定

比賽(少棒則滿 3 局)。途中因停賽而延誤之賽程，由大會另行安排，必要時得一天出賽兩

場。上述決定經主辦單位會同競賽、裁判組研商後執行，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三）各隊應於比賽時間三十分鐘前向記錄組報到，二十分鐘前提出攻守名單，接受資格審查，

如有延誤者，大會得限制教練出場指揮。各場比賽均無賽前練習，唯第五局後容許次場球

隊五人入場練習（教練一人、投手三人及捕手一人）。 

（四）在比賽開始之預定時刻未能出場者視同棄權（如遇不可抗拒之事實，經大會認定者除

外）。 

（五）投手沒有隔場隔天限制，但為保護投手，各組採取下列作法︰ 

i. 少棒投手︰每場不可投超過 3局，超過則須強制換投(每天不可超過六局)； 

ii. 青少棒投手︰每場不可投超過 4局，達滿投手限制局數則必須強制換投(每天不可超過七

局)； 

iii. 【投手每局投出第一球，即以一局認定】。 

（六）為保護選手安全，軟式少棒組跑壘者嚴禁利用「頭部滑壘」推進壘包，違反者即判定跑壘

者出局(但投手牽制時跑壘者回壘時則不在此限)。 

（七）兩隊得分比數，三局相差十五分、四局相差十分，五局相差七分，即提前結束比賽。 

（八）先守之隊伍請在三壘邊選手席。各隊對於己隊選手席邊之啦啦隊負有不滋事之責並嚴禁使

用瓦斯汽笛。 

（九）壘指導員需一位教練以上擔任，除暫停之需，總教練或教練不得任意走出選手席（包括壘

指導區），並須指導球員撿拾界外球，一壘邊由一壘選手席負責，三壘邊由三壘選手席負責

，本壘後方由攻隊負責撿拾。 

（十）野手集會每局限一次（不得超過三人），時間以一分鐘為限，第二次（含）計教練技術暫停

一次。每場限三次野手集會，第四次（含）則每次都計教練技術暫停一次。延長賽時則每

三局限一次。 

（十一）守備時一局中允許一次教練技術暫停（換投手不計），時間以一分鐘為限，第二次（含）

則須更換投手。每場第四次（含）暫停時，則每次都須更換投手。延長賽時則每三局限一

次暫停。攻擊時一局允許暫停一次，時間以一分鐘為限，每局第二次（含）時，則視同該

隊教練技術暫停一次。 

（十二）擊球員應在擊球區內接受教練或壘指導員指示，違者裁判員應予以糾正警告。 



（十三）比賽進行中，總教練或教練之言行應自我約束，嚴禁向球員或裁判作人身攻擊，球員亦

不得有挑釁行為，違者大會得予以勒令退場。 

（十四）比賽前或比賽中發生球員資格問題時，對於有疑問之球員得透過競賽工作人員『拍照存

證』以備查核，並以不影響球賽進行為原則，賽後查核屬實再予以裁定。 

（十五）球隊比賽時，應穿著整齊、號碼清晰之球衣比賽。 

（十六）為提昇學生棒球精神，學校球隊服裝應力求整齊，球衣樣式、顏色一致，比賽中進出場

應快速奔跑。 

（十七）報名表內之總教練、教練、選手須著球衣始能進入選手席，以避免產生事端。 

（十八）比賽中不得有欺騙行為，違者裁判員應予以嚴重議處。 

（十九）球隊如有任何一場棄權、被褫奪比賽者，除取消該隊已賽成績及繼續比賽資格外，並陳

報有關單位嚴處。 

（二十）投手持球 12秒內須投球，此 12秒以裁判員之認定為準。若 12秒內未投出，則計壞球一

個。 

（廿一）投手於正規投球時，不論故意或非故意直接擊中擊球員頸部以上時，裁判給予警告一

次，再次擊中頭部則強迫更換投手，但該投手可就任何一個守備位置。 

1.先發投手如有 3次投出觸身球時，一律強迫更換投手。 

2.後援投手如有 2次投出觸身球時，一律強迫更換投手。 

（廿二）捕手護具須自備，並合乎標準，預備捕手亦應配戴頭盔及面罩；擊球員、跑壘員及壘指

導員（若為球員）均須戴安全帽。如缺任何乙項，裁判有權暫停比賽，若未改善大會將沒

收該隊比賽資格。 

（廿三）比賽中嚴禁使用加重球棒，包括鐵棒及任何外加之器材。 

（廿四）領隊及教練應督促球員珍惜球場環境，並於賽後臨走前，將選手席收拾整齊。 

（廿五）凡比賽時發生棒球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主辦單位審判委員召集競賽組及

裁判組會商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廿六）比賽時除少棒選手須穿著軟釘球鞋參賽外，其餘不限。 

（廿七）各場比賽完畢，勝者隊球員須協助整理場地。 

廿一、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之。 

廿二、活動場地圖： 

經緯度：E 121”30’25.8”   N 25”05’38.4” 

比賽地點：社子島棒球場 (台北市士林區通河西街 2段堤防外河濱公園)  

交通捷運：捷運劍潭站下車，轉乘接駁公車紅 7至永平街口站牌下車。 

備註： 

1.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2.比賽期間大會僅投保公共意外險(不含球員)，如需請各隊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 

 公共意外險保險範圍：台北市社子島棒球場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額度： 

 每一個人體傷責任 NT$3,000,000-/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 NT$15,000,000- 

 每一意外事故財損責任 NT$2,000,000-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 NT$34,000,000- 

 


